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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交医资〔2020〕21 号 

各院（系）、所;院本部各部（处）、室、下属部门： 

为持续深化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的有机结合，实施项目

库申报管理机制，规范和加强使用校级部门预算经费购置设

备家具项目支出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上海交通

大学医学院预算管理办法》（沪交医财〔2016〕15 号）、《上

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》（沪交医财〔2018〕

12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现制定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部门

预算经费购置仪器设备家具管理规定》，并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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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

2020 年 12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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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目的依据 

为持续深化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的有机结合，实施项目

库申报管理机制，规范和加强使用校级部门预算经费购置设

备家具项目支出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上海交通

大学医学院预算管理办法》（沪交医财〔2016〕15 号）、

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》（沪交医财

〔2018〕12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管理规定。 

第二条 适用范围 

本管理规定适用于医学院本部各二级预算部门为完成工

作任务、发展目标，提出使用校级部门预算经费申购仪器设

备和家具项目需求，按照财务项目支出预算管理程序，通过

“仪器设备项目库”申报，由资产管理处负责归口并统一管

理，且该年度预算经费纳入资产管理处部门预算，并由资产

管理处统一执行采购。 

第三条 申报条件 

各预算部门根据工作需求，申报项目应当满足如下条件：  

1.申报项目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，符合医学院事业发

展目标或发展战略。 

2.申报项目立项依据、实施内容、安置场地、环境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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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。 

3.申报项目所在部门具有良好的科学管理组织实施能

力。 

4.申报 50 万元及以上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，须附上《上

海市新购 50 万元以上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申请评议表》。  

5.申报项目应按轻重缓急排序。 

第四条 申报时段 

仪器设备项目库实行全年开放式管理。 

资产管理处按照财务预算申报要求及时间安排，一般于

当年第二季度初发布下一年度仪器设备项目库申报征集通

知，各预算部门根据通知要求进行下一年度仪器设备家具购

置项目集中定期申报。 

在该集中定期申报下一年度仪器设备家具购置项目时段

外，各预算部门因工作需要，申请新增仪器设备家具购置项

目的，经论证通过后可纳入仪器设备项目库。 

第五条 评审依据 

仪器设备项目库申报项目的评审依据如下：  

1.优先安排教学及条件保障急需项目。  

2.院本部行政机关（含二级学院行政管理部门）通用办

公设备家具的配置，以“存量定增量”为基本原则，结合医

学院实际，参照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

标准，实施审批与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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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入库评审 

仪器设备项目库申报项目的评审程序如下： 

1.资产管理处分类汇总项目信息，组织医学院资产管理

委员会对各预算部门申报项目进行论证。 

2.医学院资产管理委员会对各预算部门申报的项目，采

用现场答辩、集中评议等方法，进行可行性论证；涉及重点

或重大项目，必要时可聘请校外专家参与论证。 

第七条 项目入库 

资产管理处根据医学院资产管理委员会评议论证结果，

通过的项目，直接进入项目库；其中 50 万元及以上大型科学

仪器设备还须报市教委、市科委等相关上级部门进行审核评

议，通过后方可纳入项目库。 

第八条 预算编制 

资产管理处协同配合财务处根据预算资金额度，结合项

目库内的项目排序结果，按照轻重缓急原则，完成编制购置

仪器设备及家具年度预算计划，由财务处报医学院预算管理

工作小组审议。 

第九条 项目出库 

经医学院预算管理工作小组审核通过的仪器设备项目库

项目，形成校级部门预算年度批复项目。 

未列入校级部门预算年度批复的项目，则为校级部门预

算的年度备选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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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预算执行 

校级部门预算年度批复项目纳入资产管理处年度部门预

算，由资产管理处统一组织执行采购。 

第十一条 调整约束 

列入校级部门预算年度批复的项目，原则上不得随意更

改调整；确因重大政策调整或不可预料的特殊原因须作预算

调整的，则参照医学院预算管理等相关制度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滚动清理 

仪器设备项目库实行清理调整和滚动管理机制。对于因

政策变化而需调整的项目，或因不可抗力因素致无法继续实

施的项目，经申报部门确认，资产管理处审核及时清理退出。 

未纳入当年预算安排的项目，自动纳入下一年度项目库；

两年内未实施的项目，则清理出库。 

第十三条 施行日期 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原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仪器设备和家具新购及维修

（保）项目申报与审核的管理办法》（沪交医资〔2015〕8

号）、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本部使用预算内经费购置固

定资产管理办法》（沪交医资〔2017〕22 号），同时废止。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21日印发 


